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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3 年第 1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2 年 4 月 25 日（週二）14:00-15:00 

貳、會議地點：壽豐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416 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趙涵㨗校長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朱景鵬副校長兼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請假）、徐輝明副校長兼總務長、 

林信鋒副校長、馬遠榮行政副校長兼國際事務處處長兼理工學院代理院長、 

秘書室張德勝主任秘書、教務處郭永綱教務長（葉國暉副教務長代理）、 

學生事務處林穎芬學務長（張國義副學務長代理）、研究發展處孟培傑處長、 

校務研究辦公室廖慶華執行長、圖書資訊處陳偉銘處長（張繼元程式設計師代理）、 

主計室戴麗華主任（潘秀娥組長代理）、人事室莊文靜主任、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吳冠宏院長、管理學院許芳銘院長（彭玉樹副院長代理）、 

花師教育學院潘文福院長（范熾文主任代理）、藝術學院徐秀菊院長（請假）、 

原住民民族學院石忠山院長（王昱心教授代理）、 

環境暨海洋學院張文彥院長（李俊鴻主任代理）、洄瀾學院陳復院長、 

東華學生自治會陳彥伶會長、東華學生自治會楊博丞、東華學生自治會陳妤甄 

伍、列席人員： 

秘書室張菊珍專門委員、國際事務處侯介澤副處長、 

國際事務處永續發展組李俊鴻組長、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宋之華組長 

紀錄：國際事務處永續發展組李莉莉    聯絡電話：03-890-5120 

 

陸、會議議程 

一、永續發展事務報告（含前次會議決議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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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提案 

一、東華 2030 永續發展願景藍圖、策略，提請討論。 

說明：1.「兼具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向的永續發展目標與行動，已逐漸成為國際社群之

共識，並保有後代子孫發展機會的模式。因此，在兼具研究、教學、服務與治

理下，結合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以達到東華 2030「健康福祉、能力建構、

行動實踐、領導示範、科技創新、資源效益、全球布局、氣候行動」之 8 大願

景，進而整合 111-115 年中長程發展計畫、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及東華永續報

告書內容，以制訂出「東華大學永續發展願景藍圖」，爰成本案。 

2.內容定稿後將於 2022 永續報告書公告發布。 

3.永續發展願景藍圖、策略內容稿，詳如簡報檔提案一 p.20 – p.21。 

決議：2030 永續發展願景藍圖、策略以再收斂、聚焦方式，由國際事務處永續發展

組邀集朱副校長、秘書室、研究發展處、教學卓越中心等相關單位再討論後定

案。 

 

討論意見重點摘錄 

1. 增設東華第 18 項目標 (NDHU SDG 18) 之可能。 

2. 永續發展願景策略，宜定期或每年檢視修正。 

3. 以在地思維建議再修正「森川里海」一詞。 

4. 建議 8 大願景能再以英文字組成簡化，便於記憶。 

5. 強化東華獨特性與鑑別度：強調有別於其他大學的特色，如：原住民民族、族群

融合、海洋文化或文化海洋、在地多元文化、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等。 

 

二、東華大學教育目標與課程融入永續發展意涵，提請討論。 

說明：1.為呼應全球發展趨勢與國家政策，落實 2020 東華趙校長代表簽署之「永續

發展目標宣言」，將其納入教學、研究、運作與服務，並期滾動修正教育目

標，融入永續發展各面向之相關意涵，經參考西雪梨大學之規劃，爰提本

案。 

2.建議開授模組/課程與初步盤點建議，詳簡報檔提案二 p.22 – p.24。 

決議：本案責成教務處。2024 年 2 月前，請學院、學系依課程特色與發展，盤點既

有師資、課程與較為欠缺的師資或課程，並提出相關建議，以落實大學培育

SDGs 人才之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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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東華永續報告書之重大主題鑑別、排序，與其對經濟、環境、人群（包

括人權）產生影響的「程度」及「可能性」，提請討論。 

說明：1.2022 永續報告書之編撰，規劃以符合 GRI 通用準則 2021 年版和 SASB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 教育類之報導原則，期以較高

標準、更透明地揭露東華教學、研究、服務，及校務營運對經濟、環境、社會

所產生影響的可能性與程度。 

2.為瞭解東華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主題、衝擊與相關建議，並適時回應 GRI

通用準則 2021 年版 (GRI Universal Standards 2021)，爰有此案。 

3.利害關係人問卷之 2022 年數據結果與分析，詳簡報檔提案三 p.25 – p.37。 

決議：「疫情管理」宜簡化，餘請相關單位提供 2022 永續報告書編製所需內容，並可

多著墨於「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及「資訊安全」。 

 

四、新設校級永續發展中心及其組織架構試擬，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2.詳簡報檔提案四 p.38– p.39。 

決議：徐副校長辦公室邀集校內相關單位，以召開 Workshop 工作坊型式討論，擇日

與校長報告、討論。 

 

討論意見重點摘錄 

1. 本案涉及組織法、經費、空間資源等，且可能整併既有單位，後續報部核備等，

建議形成完整報告後再議。復亦與 2024 年年初校長交接相關，是以臨時任務組

織、正式編制為之，亦可再集思廣益、充分討論，惟現階段仍需持續推動東華永

續發展目標事務。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5:00。 


